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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地区自产商品电商经营法治保障中的困境与对策—

—以四川省三州为例
田好 叶佳敏 赵枫林 张艺馨 蒋欣容

西南民族大学，四川成都，610041；

摘要：本文以四川省三州（凉山彝族自治州、甘孜藏族自治州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）为例，对民族地区自产商

品电商经营法治保障中的困境与优化对策进行研究与分析。现今，民族地区自产商品也分得电商潮流一杯羹，以

此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族互嵌式融合，但在此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如当地经营者法治意识薄弱、产品确权

难、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现实问题，使得法治保障措施制度悬空、难以落实的情况发生。这不仅制约了当地电商经

营的可持续发展，也阻却了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。基于此，本文提出“法治协同、区域协作、产

业共融”三重路径，通过立法衔接、司法协作、物流网络共建、数字技术赋能等创新优化措施，构建民族地区电

商发展共同体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法治支撑和理论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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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问题的提出

现今，电商经营凭借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呈现出

蓬勃发展的态势，而民族地区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，

依托“电商潮流”，使得民族地区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

品打开销路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，促进文化交流，是推

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、民族区域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的

巨大引擎。

然而，电商经营在造福社会的同时，各种相关法律

问题也不断涌现，虽然我国在电商经营法治保障方面投

入大量资源，但仍存在部分顽固问题，使得法治保障措

施落实还不到位：当前，民族地区自产商品电商经营法

治保障中仍存在经营者法治意识薄弱、产品确权难和基

础设施薄弱等各种现实问题，导致电商经营者在进行商

品交易之时屡屡触犯法律红线，扰乱市场秩序。民族地

区电商难以有效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，使得区域发展不

平衡不协调。这不仅影响了民族地区电商的可持续发展，

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了潜在挑战。

因此，针对民族地区电商经营中存在的法治保障问

题，需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对策。本文将围绕法治协同

与产业共融共驱下的民族地区电商发展共同体建设，提

出相关优化路径，为民族地区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

法治支撑和理论参考。

2 民族地区自产商品电商经营及法治保障的现

状分析

2.1 民族自产商品电商销售现状——以凉山州为

例

凉山彝族自治州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和人文

因素，使其涌现出一大批优质特色自产产品，如彝绣、

甘洛黑苦荞。在凉山州地区开展自产商品电商，当地居

民与全国大市场有效衔接，有效推动了三产融合与民族

互嵌式发展
[1]
。但尽管如此，电商销售仍面临诸多问题：

比如，电商直播市场饱和及头部主播垄断流量的现状，

使得欲经直播带货拓宽销路的民族自产商品经营者毫

无竞争力。再如，消费者恶意滥用平台的保护条款（如

“仅退款”“七天无理由退货”）而不当谋利。最后，

自我国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，凉山州全州各个乡

镇都已完成了配套公路的建设。然而，受地理环境复杂

以及建设成本等因素的限制，部分地区的交通网络依然

不够发达，"最先一公里"和"最后一公里"的运输难题仍

然较为突出
[2]
，中间环节成本消耗偏高，使得民族地区

自产产品竞争力降低。

2.2 法治保障体系建设现状

近年来，以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和《电子商务法》

为引领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等先后出

台的法律以及配套落实的法规、规章，特别是以《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、内

蒙古《直播电子商务管理服务规范》为代表的民族地区

规范性文件，明确了诸如电商平台和经营者的责任、消

费者权益保护、质量问题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，为

确保农产品社交电商的数字贸易规范有序发展提供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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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支撑。此外，依据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

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》、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

的出台，国家针对直播电商中的不正当竞争难题已经开

展了一系列专项治理，自产商品特别是自产农产品电商

社交过去无序的局面得到了扭转。

国家大量投入了资源建设法治保障体系，但现实中

屡屡发生的民族地区电商纠纷，显示了法治保障体系在

现实实施的过程中仍存在障碍，我们有必要对其中存在

的制度困境进行分析。

3 民族地区自产商品电商经营法治保障中的现

实困境

3.1 法律实施层面

首先，在民众法律意识层面。大多民众法律意识处

于“对抗法律”之态
[3]
，忽视法律在保护合法权益、维

护市场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。在民族地区，由于法律宣

传和教育活动普及程度相对较低，且往往受参与度不高，

电商经营者没有获得系统性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培训，其

交易过程中产生纠纷时难以借助法律维权，又或随意侵

权。如以“凉山曲布”为代表的“系列网红直播带货案”

中，被告人通过虚假宣传和直播带货的方式，假借“助

农”名义销售非凉山产地的农特产品以非法牟利。是以

民族特色产品之名作噱头，却“货不对板、名不副实”。

在产品法律保护上也存在困境。从地理标志保护路

径上看，以凉山州为例，当地民族地区电商产品经营往

往以“小规模、分散”为特征，不具有规模化生产和品

牌覆盖面，难以激发地方政府公共投入申请地理标志的

积极性。从产品著作权确权上看。民族特色商品中的传

统手工艺品包含做工和技艺的两重属性，但当今司法实

践中却对于“思想与表达的二分法”解构不一且浮于文

义解释，划分僵化而忽视个案分析，将传统手工艺品仅

仅视作对于传统技艺的复制，却忽视在做工过程中技法

的选用也有“独创性”的体现，忽略了著作权保护深层

次的“创新表达”的意蕴
[4]
。对传统手工艺品独创性不

合理的认定，一刀切式片面否定技艺传承人辛勤付出，

将打击他们投入文化传承的积极性。在“鹤庆杨忆银楼

案”中，法庭认定权利人所主张的著作权权利是包含运

用传统技艺在内的著作权作品本身而非传统技艺，即做

工的部分也具有独创性,是以成为该案件裁判的根本。

3.2 配套基础设施层面

当今，我国民族地区多处偏远，当地居民数字技术

的应用能力、物流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建设投入较为欠缺，

与其他地区的双向流通存在物流和信息的双重壁垒。据

2024 年《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(2024)》，林

芝县县域 5G覆盖率仅 58%，电商运营区域的网络延迟率

达 1.2 秒/次，远高于全国平均的 0.4 秒/次。而因网络

延迟导致的“超时发货”违规触发率高达 37%。据《20

25 年农村电商行业市场环境分析》，农村地区的物流成

本普遍较高，尤其是在西藏阿里、青海玉树等极偏远地

区，物流成本是平原地区的三倍以上。这些地区的物流

站点分布稀疏，部分区域仍依赖畜力运输，导致农产品

在运输过程中损耗率高达20%以上。这些问题都导致降

低了电商经营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。

4 优化路径探析：法治协同与产业共融共驱下

的民族地区电商发展共同体

为缓解民族地区自产商品中的一系列问题，需要在

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，以民族地区自产

商品电商的法治保障需以“多元一体”为原则，既维护

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性，又尊重民族文化特性与产业规

律。结合通过法治协同、区域协作、产业共融三重路径，

推动民族地区从“政策输血”向“市场造血”转型，为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经济与法治的双重支撑。

4.1 法治协同：构建统一包容的制度框架

民族地区电商工作，要实现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、

《电子商务法》和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的深度融合。就

四川藏区松茸、彝绣这类特色产品而言，相关民族地区

经营者可依据法律所明确的地理标志申报标准，制订和

完善一整套质量技术要求，并专门增设“地理标志保护

专章”，清晰界定集体知识产权的归属，明确商业化运

作的边界，以持续推进民族地区自产商品的标准化生产。
[5]

在司法裁判标准上，针对涉知识产权民族地区产品

的传统技艺和技艺表达，司法工作人员需要认识到必须

以开阔的思路而非绝对的逻辑对艺术进行思考，对涉著

作权的法律规范进行体系解释，准确又合理地实施法律

和发挥自由裁量权。
[6]

在司法程序层面上，可以借助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强

大辐射作用，积极推进川渝民族地区电商纠纷联合调解

机制建设，实现司法案例库与信用评价数据的共享。既

降低民族地区农户的维权成本，又能凭借统一的法律适

用标准，增进各民族对法治共同体的信任。借鉴《西藏

自治区促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中对“藏品

网商节”品牌保护的成熟经验，搭建民族特色产品的“数

字化认证平台”，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生产、流通、销

售全流程的可追溯，加强司法证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，

减轻取证难度
[7]
。

4.2 区域协同：基础设施共建与人才共享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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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西藏自治区“农村电子商务快递协同发展示范

县”的建设经验，推动川藏、川滇交界地区共同建设“高

原冷链物流走廊”，实现仓储设施与运输数据的共享，

打破物流瓶颈。鉴于民族地区农户法律意识较为薄弱的

现状，开发“法治电商实训平台”，设置“合同风险模

拟”“知识产权侵权案例”等虚拟场景教学模块，以生

动直观的方式提升农户法律素养。联合西南民族大学、

四川大学等高校，定向培养既精通《电子商务法》，又

熟悉民族语言的双语法律人才，搭建民族地区电商人才

库。将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业、风土人情融入人才培养之

中，进一步提升四川民族地区电商人才培养的指向性。
[8][9]

4.3 产业共融：以产业链延伸强化经济共同体

在“互联网+”和“数商兴农”背景下，采用数字

化技术帮助民族地区农民获取优化市场决策并促进产

品流通至全国大市场。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，可围绕

“红美人柑橘”“彝族漆器”等特色产品，打造“文化

IP—标准化生产—电商营销”一体化的产业链
[10]
。参考

广西马山县“电商带货+文旅融合”的成功经验，可在

阿坝州、甘孜州等地推行“牧场直播+云端认养”模式。

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就能远程认养牦牛、藏香猪，还能

通过参与式消费，让各民族深刻认识到生态保护与经济

发展的紧密联系，强化共同体认知。
[11]

5 结语：从制度到文化的共同体意识升华

在“互联网+”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发力的时代浪

潮下，民族地区自产商品电商的法治化建设，不只是经

济转型的必由之路，更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助

推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关键一招。借助法治手段规范电商

经营活动，既要遵循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框架，确保市

场运行的规范性和稳定性；又要充分考量民族地区独特

的文化底蕴与产业特色，在坚守共同性的同时，包容多

元差异，为民族地区电商发展量身定制适配规则。唯有

如此，才能推动民族地区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，激

活经济发展新动能，让民族特色商品搭乘电商快车走向

全国、迈向世界。以法律为纽带，将各民族紧密相连，

在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中，不断巩固和强化中华民族共

同体意识，让民族地区在时代发展中实现高质量跨越，

携手各地区共同奔赴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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